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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期間申請居家教學/辦公，校方不准，怎麼辦？ 

基於疫情情況，請學校遵守教育局規定，在學校能運作的情況下，留基本人力即可 

一、首先，不管是以紙本申請單或是網路表單填寫，都要請校方明確具體的否准回

覆，有了這樣的回覆，教師才能進行下一步。 

二、下一步是什麼？針對否准回覆，教師可以依法【註 1】再跟校方論述，或向會

辦反映。 

三、會辦的幹部綜合評估後，會協助與校長溝通，或者行文(副本給教育局)該校提

請說明，甚至協助教師申訴，申訴雖然緩不濟急，但是可以建立判例，畢竟復

學遙遙無期。 

四、各位老師請不要忘記我們都是專業的個體，對於法條及規定有專業詮釋權【註

2】，也請學校主事者不吝與教師專業對話。 

五、有些學校主事者糾結的是公平性問題，導護誰站？到校學生誰照顧？其實經過

前兩週，各校都已經形成一套有共識且順遂運作的模式了，有些主事者真該加

油了。 

六、主事者或者想掌握教師教學狀況，也請主事者先思考給予師生的教學支援是否

足夠？關於線上教學大家普遍的感想是比實體教學付出數倍心力，實體教學一

堂課可以完成數項任務，線上教學可能數天才能完成一項任務，這當下，主事

者適合再以查核之名增加教師負擔嗎？ 

七、教育局授權各校依實際條件從寬、彈性認定居家辦公與遠距教學之狀況，以達

到降低群聚風險之目的。因此，如各校主事者在實際條件允許下，仍不願意依

照防疫相關建議執行，後續若校內有發生疫情，其衍生之防疫責任，須由各學

校主管單位自行負責，尚請大家慎思。 

【註 2】教師法第 31條： 

教師接受聘任後，依有關法令及學校章則之規定，享有下列權利： 

一、對學校教學及行政事項提供興革意見。 

六、教師之教學及對學生之輔導依法令及學校章則享有專業自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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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註 1】 

http://www.tneu.org.tw/


           

 
 

會址：臺南市永康區中華二路 358巷 26號 

電話：06-2089766 (傳真 06-2089066) 

會務信箱：tneu001@gmail.com 

工會網址： http://www.tneu.org.tw 

教師會網址：http://www.tnta.org.tw 

2021.05.29(第 497期) 
 

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‧社團法人臺南市教師會教育前線報告第 3 頁，共 3 頁 

 

http://www.tneu.org.tw/

